
國
立
嘉
義
大
學
師
範
學
院
教
學
專
業
國
際
碩
士
學
位
學
程

1
1
3
學
年
度
第
2
學
期
第
2
次
學
程
事
務
會
議
議
程

時
間
:
1
1
4
年
5
月
1
5
日
(
星
期
四
)
下
午
1
2
時
3
0
分

主
持
人
:
陳
主
任
明
聰

地
點
:
本
校
民
雄
校
區
教
育
館
2
樓
B
0
3
-
2
1
7
教
室

出
席
人
員
:
如
簽
到
表

壹
、
主
席
報
告
:
略

貳
、
學
程
報
告
:
略

紀
錄
:
謝
心
恩

參
、
提
案
討
論

※
提
案
一

案
由
:
新
設
置
「
師
範
學
院
教
學
專
業
國
際
碩
士
學
位
學
程
教
師
聘
任
及
升
等
審
查
細
則
」

草
案
(
詳
如
附
件
一
)
,
提
請
討
論
。

說
明
:

一
、
依
據
本
校
人
事
室
1
1
4
年
3
月
2
0
日
嘉
大
人
字
第
1
1
4
9
0
0
1
1
1
4
號
函
辦
理
。

二
、
學
位
學
程
僅
設
置
「
師
範
學
院
教
學
專
業
國
際
碩
士
學
位
學
程
教
師
評
審
委
員

會
設
置
要
點
」
,
擬
依
據
本
校
教
師
聘
任
及
升
等
審
查
辦
法
第
四
條
第
二
項

各
系
(
所
、
中
心
、
學
位
學
程
)
應
依
據
本
辦
法
以
及
院
教
師
聘
任
及
升
等
審
查

要
點
,
訂
定
該
系
(
所
、
中
心
、
學
位
學
程
)
教
師
聘
任
及
升
等
審
查
細
則
,
經
系

(
所
、
中
心
、
學
位
學
程
)
務
會
議
通
過
後
,
報
院
教
評
會
及
校
教
評
會
核
備
,
陳
請

校
長
核
定
後
實
施
。
新
設
置
「
師
範
學
院
教
學
專
業
國
際
碩
士
學
位
學
程
教
師
聘
任
及

升
等
審
查
細
則
」

決
議
:
照
案
通
過

※
提
案
二

案
由
:
為
確
保
教
育
目
標
符
合
時
代
需
求
,
提
請
老
師
討
論
現
有
目
標
的
適
切
性
,
以
提
升

教
學
品
質
與
學
生
培
育
成
效
。

說
明
:
本
提
案
旨
在
全
面
檢
視
學
程
教
育
目
標
是
否
符
合
教
育
趨
勢
與
實
際
需
求
,
並
透
過

教
師
專
業
討
論
,
提
出
可
能
的
優
化
方
向
。
期
望
透
過
深
入
討
論
,
凝
聚
共
識
並
提
出

可
行
的
調
整
建
議
,
以
促
進
學
程
教
育
目
標
的
持
續
優
化
與
發
展
。

重
點
討
論
項
目
包
含
:




